
滕州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流程图（按件计收）

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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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申请当月内>10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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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证

有效申请当月内≤10 件

依申请公开办理人员按照申请人要求

获取途径发送收费通知，并抄送财务

人员（收费标准：11-30 件，100 元/
件；>30 件，每 10 件累加 100 元/件）

申请人于 20 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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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自动放弃，

不再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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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有异议

转入按量计费

工作流程

向上一级机关或政

府信息公开主管部

门投诉、举报；或

提起行政复议或行

政诉讼

缴费期满后就不受

理申请有异议

不能单独就收费决

定提起行政复议或

行政诉讼

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答复告知书按

照申请人要求的方式发送申请人

如需延期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形

成延期答复告知书发送申请人


